
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
切实做好农户安全储粮工作的紧急通知
吉政明电〔2012〕7号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：
    8月29日1时至9时，台风“布拉万”袭击我省。全省除白城地区，其余8个市（州）均有风灾发生，致使主要粮食高产作物大面积倒伏。据统计，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306万亩，其中，玉米1236.9万亩，水稻28.5万亩，大豆40.04万亩。由于8月末，玉米进入腊熟初期，倒伏直接影响玉米成熟度。虽然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后期田间管理，但玉米籽粒成熟度各异，水分高低不一，生霉、霉变现象较为突出，如果收获后混存，不仅影响玉米等级，甚至会出现生霉粮超标现象，直接影响农民收入。为做好大灾之年不同品质玉米分类保管工作，使农民粮食销售后能够获得较好收益，现就做好农户安全、科学储粮工作紧急通知如下：
一、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农户安全储粮工作
粮食是稳大局、安天下、促发展、保民生的战略物资，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抗灾保粮的重大意义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抗灾保粮夺丰收的工作要求，从讲政治、顾大局、惠民生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抓好收获后农户安全储粮科学储粮工作，好粮卖好价，提高农民收益，体现党和政府对“三农”工作的关注、关心和关怀，为全省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二、明确任务，将农户安全储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将帮助农户安全储粮作为服务“三农”的重要工作来抓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加强领导，成立安全储粮科学储粮推进组，坚决消除“地趴粮”，实现粮食离地通风、防霉立体储存。要成立由粮食、农业等部门人员参加的保管专家组，专门负责农户安全储粮、科学储粮工作，实施巡回检查指导，真正帮助农民做到安全储粮，杜绝灾后因储存保管不当而出现粮食降等、霉变或坏粮现象，努力减少农民因灾损失，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收益水平。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因地制宜指导农户安全储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将工作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，组织专家深入村屯、农户，宣讲安全储粮科学储粮技术和知识，传授安全储藏方式方法，指导农户安全储粮。
（三）盘活资源，积极探索农企双赢的粮食经营新模式。着眼解决农民储粮场地和保管条件差的问题，有效盘活和利用粮食购销企业存量资产，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涉粮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储粮场地，在与农户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基础上，对农民手中玉米开展代储、代保管业务，待粮价适宜时，与农民共同销售，帮助农民获得更好收益。
三、强化措施，确保农户实现安全储粮、科学储粮
（一）要做到宣传到位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互联网、农村集市等媒介，通过讲座、专家咨询、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指导粮食储存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变“要农民安全储粮”为“农民会安全储粮”，使安全储粮科学储粮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。
    （二）要做到指导到位。现场指导农户先收霉变、茎秆折断和扶不起的未成熟玉米，然后收植株倾斜、倒伏后人工扶起基本成熟的玉米，最后收成熟玉米，争取抢出一穗是一穗，多收一粒是一粒。进入庭院后，不要急于入仓，要经过8-10天通风降水后，再按照玉米成熟度、水分高低、生霉程度分类保管，防止好坏混存，等级下降，霉变超标现象发生。同时，对已上栈子、上楼子的高水分玉米要动员农民倒栈子、通风、庭院晾晒，降低水分粮温，防止霉变，确保储粮安全。
（三）要做到措施到位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抓紧督导农户科学储粮仓生产企业，加班加点，加快生产进度，确保10月底前完成生产安装任务，保证农户正常使用。没有购买农户科学储粮仓的县（市、区）、乡村，要指导农民因地制宜，因陋就简，就地取材，量力而行，制作储粮装具，把收获粮食全部离地离墙立体储存，实现规范储粮，科学管理，减损降耗，农民增收的目的。

（四）要做到督导到位。为使农户安全储粮、科学储粮工作落到实处，省政府将成立由粮食、农业等部门参加的督导组，检查督导各地工作进展情况，确保这项工作有序进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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